
臺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優良學生選舉實施計畫 

根據 109年 9月 18日北市教中字第 1093086328號 

一、主    旨： 

鼓勵學生五育均衡暨適性發展，培養積極進取奮發向上的意志，激發學生榮譽心，體現多元智慧，

並引發示範學習作用，以樹立優良校風。 

二、辦理單位： 

1.主辦單位－學務處訓育組。 

2.協辦單位－各科會、生活輔導組。 

三、參加對象： 

1.候選人：本校就讀 1學期以上之在籍學生，各班以一人為限。 

2.投票人：本校全體學生。 

四、選拔標準參考原則 
(1) 能負責任、自我承擔，具備「知我愛我」的生命價值觀，能認識自己、珍愛生命者。 
(2) 具備自主多元學習能力，能擬定學習計畫，善用學習策略與工具並展現學習成果者。 
(3) 能獨立思考、主動解決問題、具跨域及創新思維者。 
(4) 具備團隊運作的合作能力，與貢獻、分享的善群態度，友善待人者。 
(5) 具同理心、懂感恩、積極參與服務學習、樂於參與公眾事務、關懷回饋社會者。 
(6) 具身心健康自我管理能力、發展運動專長、勇於爭取團隊榮耀者。 
(7) 能涵養品格包括意志力、堅持、好奇心、樂觀、自我覺察、自我控制等，並體現於生活與行 
    動中，進而幫助他人者。 

請一、二、三年級各班導師於 02/06（四）放學前將候選人名單資料送交學務處幹事

彙整。 

五、競選時間： 

1.優良學生候選人介紹：02/14（五）13:10~14:00 假中正堂 2 樓舉辦候選人自我介紹。

各班候選人及助選團上台做 1~2分鐘左右之介紹。需要音樂者請事先提供音檔。 

2.優良學生選舉時間：02/21(五)13:00-14:00，地點：中正堂二樓。 

六、競選注意事項： 

1.各候選人競選政見，請於 02/11(二)12:00以前送交學務處負責同仁。 

2.競選宣傳活動期間：自 02/17(二）下午 13:00 時起至 02/21（五）中午 13:00時止， 

  每日早自習、中午午餐、午休或其他課餘時間。 

3.各候選人不得參加選務工作，否則取消其候選資格。 

七、投票注意事項： 

各投票所投票順序以及負責監票、開票之科主任如下： 

餐飲科一年級，共 2班、餐飲科二年級，共 3班、餐飲科三年級，共 3班。 

(賴聖燕主任、王慧媚書記)-中正堂二樓 

航電一信、航電二信、航電三信，共 3班。 

(趙天愷主任）-中正堂二樓 

室設一信、室設二信、室設三信，共 3班。 

(張鈞策主任）-中正堂二樓 

請各科遴派 4位選舉當天服務及監票同學，各記嘉獎壹支。 



1. 未通知到投票班級，請在教室由授課老師進行正常的課程活動，等候服務學生通知，

投完票後，請回到班上繼續上課。 

2. 投票時各班依學號順序排列，攜帶學生證，迅速至指定地點投票，每人限投乙票，選

票戳章多個或不可辨識者視同廢票；未帶學生證者，不得投票。 

3. 各投票所由負責師長主持監票及開票作業，投票全數完成後，立即當場開票，候選人

可至現場觀看，但須先向導師報備。 

4. 各投、開票所秩序維持請科主任及生輔組支援，各班秩序列入該週班級生活教育競賽

成績。 

5. 巡迴監察：學務主任、訓育組長。 

6. 本次選舉選出職業類科 1名，接受臺北市政府表揚，所有代表班級參選之優良學生候

選人，皆頒發獎狀乙紙及記小功乙次，以茲鼓勵。 

7. 選票蓋選範例： 

臺北市私立滬江高級中學 113學年度第二學期（職業類科）優良學生選票 
圈選    ⊕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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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實施辦法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